
附件二  
 
 

運輸署  
就「跟進新巴專營權在 2013 年 7 月屆滿及  

來往南區巴士路線班次少於原訂數目事宜」的回應  
 
 
新巴延續專營權最新情況  
 
當局已將在 2012年 4月初回覆立法會的交通事務委員會對新巴延

續專營最新情況。當局一直與新巴商討，就公眾諮詢期間及委員

會進行討論時最受關注的三個範疇，即推出票價優惠、加強乘客

設施及乘客資訊，以及改善環境措施方面，在新專營權中增訂新

條款或修訂原有條款，並要求巴士公司為實施具體措施作出承

諾。我們與巴士公司的商討取得相當進展。擬議新專營權中主要

的 新 增 ／ 修 訂 條 款 和 承 諾 。 詳 細 情 況 見 立 法 會

CB(1)1481/11-12(01)號文件。  
 
 
巴士路線班次少於原訂數目及當局跟進改善各巴士服務的情況  
 
以 2011 年巴士公司提交的營運數字顯示，其中有關涉及南區路

線班次脫班率達 3%的路線有 12 條，路線包括第 6、37X、40M、

72、 78、 90、 96、 97、 260、 590、 592 及 595 號。  
 
運輸署一直有一套完善的法定及行政機制，通過實地調查和視

察、審視巴士公司定期提交的報告 (包括現役車長的人數和流失

率，以及每日平均車程數目等 )，及與巴士公司定期舉行會議等，

密切監察各專營巴士公司提供服務的情況。就每宗未能符合要求

的個案 (包括脫班個案 )，運輸署會要求有關巴士公司調查因由和

採取適當行動加以糾正。若脫班是由於一些非巴士公司所能控制

或預測的因素，該署會與專營巴士公司共同研究改善措施，例如

修改行車路線、調整時間表以配合實際的行車時間等，以穩定服

務班次。而針對一些在專營巴士公司的控制範圍內的脫班個案，

運輸署會要求有關公司在指定時間內實施改善措施，以糾正脫班

的情況。若有關專營巴士公司未能就可受其控制的因素 (例如車

輛故障和司機人手短缺 )，適時作出改善及提供合理解釋，運輸

署會向該公司發出提示信，甚至警告信，以及再作跟進調查，以

確定其改善措施的成效。若已給予巴士公司合理時間採取糾正措

施但情況仍毫無改善的話，當局可根據《公共巴士服務條例》第

22 條，建議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向該公司施加經濟罰則。倘

若有關巴士公司並無良好因由，未有就指明路線維持適當而有效



率的公共巴士服務，當局可根據《公共巴士服務條例》第 24 條，

建議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考慮把涉及的路線，甚至專營權予以

撤銷。就個別巴士公司的脫班率持續高企的情況，運輸署署長已

分別在去年 12 月及今年 3 月中向該公司發出警告信，嚴正責成

巴士公司作出改善，表明若脫班情況在六月底前未有明顯改善，

該公司或會被視作沒有維持適當而有效率的公共巴士服務，須承

擔相關的法律後果。運輸署會繼續密切留意事態發展及積極跟

進，如有需要，會根據《公共巴士服務條例》採取相應的懲處行

動。  
 



 

資料文件  
 

立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  
龍運巴士有限公司及  

城巴有限公司 (機場及北大嶼山巴士網絡專營權 )的專營權事宜  
 
 
目的  
  
 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務有限公司 (下稱「新巴」)、龍運巴士有

限公司 (下稱「龍運」 )及城巴有限公司 (機場及北大嶼山巴士網絡

專營權 )(下稱「城巴 (專營權二 )」 )的現有專營權，將於二零一三

年屆滿。本文件載述當局與上述巴士公司就新專營權商議的最新

進展。  
 
 
背景  
 
2.  在二零一二年三月九日的交通事務委員會 (下稱「委員會」)
會議上，當局向委員匯報與新巴、龍運和城巴 (專營權二 )，就擬議

新專營權進行商議的最新情況 (立法會文件第 CB(1)1157/11-12(05)
號 )。委員會要求當局就此事宜提交進度報告，以供委員參閱。   
 
 
商議新專營權的進展  
 
3.  我們一直與新巴、龍運和城巴 (專營權二 )商討，就公眾諮詢

期間及委員會進行討論時最受關注的三個範疇，即推出票價優

惠、加強乘客設施及乘客資訊，以及改善環境措施方面，在新專

營權中增訂新條款或修訂原有條款，並要求巴士公司為實施具體

措施作出承諾。我們與巴士公司的商討取得相當進展。擬議新專

營權中主要的新增／修訂條款和承諾，載於下文第4至9段。  
 
票價優惠  
 
4. 多年來，新巴、龍運和城巴 (專營權二 )都有推行各項票價優

惠計劃，務求更切合乘客的需要。現時，三間巴士公司合共提供

立法會CB(1)1481/11-12(01)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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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項巴士轉乘優惠計劃，並在 113 條路綫 (路綫總數為 128 條 )
以分段收費、即日來回票價優惠及／或機場員工特別優惠的形式

提供票價優惠。鑑於三間巴士公司現時提供的票價優惠已涵蓋所

經營的全部路綫的 88%，我們在與巴士公司商討時，特別着重能

夠切合個別地區的特殊需要和區內乘客長期訴求的新票價優惠建

議。該等建議包括為往來機場與東涌的機場路綫 (一般稱為「A」

綫 )和對外路綫 (一般稱為「E」綫 )增設巴士轉乘優惠計劃，以方便

乘客及節省車資；加推不同巴士公司之間的巴士轉乘優惠計劃，

以進一步改善巴士網絡的覆蓋範圍；推出更多分段收費以惠及短

途乘客；以及盡量在合適路綫上為機場員工提供票價優惠。   
 
5.  委員會曾要求專營巴士公司全面推行按距離計算的分段收

費。我們就這項建議與巴士公司進行商討時，因應實施建議所涉

及的運作問題和財政困難，巴士公司對建議有極大保留。如要全

面推行按距離計算的分段收費，現行的巴士收費結構 1必須作出根

本性的修改，而乘客的乘車模式亦會出現重大變化。在運作上，

如按距離計算收費，原本的短途乘客或會因此改乘長途路綫，因

而影響長途路綫的載客量和行車時間。此外，巴士公司需要調配

更多巴士行走長途路綫，以應付短途乘客的需求，結果會引致資

源錯配，削弱巴士網絡整體的效率。這個情況對運作和財政方面

均會造成相當大的影響，而這些影響最終會在基本票價中反映出

來。有見巴士公司的意見並考慮到可能產生的財政和車費影響

後，我們認為較為務實可行的做法是於合適路綫增設巴士轉乘優

惠計劃和分段收費，以滿足乘客的實際需要。  
 
提升巴士服務水平  
 
6. 我們在提交予委員會於二零一二年三月會議上討論的文件

(立法會文件第 CB(1)1157/11-12(05)號 )中匯報，我們一直與巴士

公司就改善乘客設施和加強乘客資訊，在新專營權增訂條款或修

訂原有條款進行商討。巴士公司至今同意  – 
 

(a) 在新專營權增訂條款，賦權運輸署署長 (下稱「署長」)可規

定巴士公司在巴士上，提供改善服務和加強安全的設施或設

計；及  
                                                 
1   專營巴士現行的車費等級表，是按路程距離和巴士服務性質 (例如地區路

綫、過海路綫、特快路綫、機場路綫和特別服務 )，並考慮相關因素 (例
如行車時間、營運成本、乘客量和乘客分布 )而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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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修訂並更新現有專營權的相關條款，以加強署長對規管巴士

公司向乘客提供資訊的種類、形式和方法的權力。  
 
7. 此外，巴士公司同意實施下列主要具體措施，以提升巴士

服務水平：  
 
(a) 在訂定新購巴士的規格時，採用設有無障礙和便利長者設

施  2 的巴士設計；  
 
(b) 提供質素較佳的巴士 (例如座位設計更為舒適 )行走機場路

綫 (目前由龍運和城巴 (專營權二 )營運 )；  
 
(c) 提供進一步加強巴士安全的設施和裝置，例如在引擎艙安裝

的火警警報或滅火系統，以及輔助巴士倒車和監察車廂情況

的攝影機；  
 
(d) 容許乘客攜帶已妥善摺合和包裝，以及不會對其他乘客構成

危險的摺合式單車登上專營巴士；以及  
 
(e) 加強乘客資訊，包括提供更多和更佳的巴士路綫資料、透過

網站瀏覽器提供的巴士服務查詢系統，以及在主要巴士總站

和巴士車廂內安裝電子顯示屏等。  
 
為回應於二零一二年三月委員會會議上提出的建議，巴士公司已

進一步同意在可行的情況下，在新增有上蓋的巴士站提供座椅設

施。  
 
環境改善措施  
 
8. 改善環境方面，三間巴士公司均同意在新專營權中加入新

增／修訂條款，訂明在合理可行的情況下，並在考慮可行性，以

及乘客和營辦商的負擔能力後，購置最環保的巴士 (包括零排放巴

士 )，以及採用技術上已獲認證且市場上有供應的減排產品。  
 
                                                 
2   主要的無障礙設施和設計，包括低地台和可供輪椅上落的設計、輪椅停

放處連相關安全帶裝置、供有需要人士使用的優先座位、經改良的扶手

設計、伸手可及的按鈴、報站系統，以及顯示終點站和路綫編號的大字

體電子顯示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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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為協助進一步改善路邊空氣質素，巴士公司同意作出承

諾，調配低排放巴士行走環境保護署於銅鑼灣、中環和旺角劃設

的低排放區試點，目標是在二零一五年，只有低排放巴士在這些

試點區內行走。  
 
 
諮詢交通諮詢委員會及未來工作  
 
10. 我們在二零一二年三月二十七日的交通諮詢委員會 (下稱

「交諮會」)會議上，向交諮會匯報了商議新專營權的進展。我們

會在推進這項工作時，考慮交諮會的意見。  
 
11. 我們會繼續與巴士公司商討新增／修訂條款的細節，以及

巴士公司提供票價優惠和實施服務改善方面的承諾。正如我們早

前指出，我們會盡力在二零一二年年中前完成商議新專營權的工

作，並向委員會再作匯報。  
 
 
徵詢意見  
 
12.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  
 
 
 
運輸及房屋局  
運輸署  
二零一二年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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